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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完善征信体系建设
吴刚说，法院执行工作采用110联动和布控人员区域协作

机制后，他经常是前脚刚踏进家门，接到备勤电话又出发执
行。套用一句流行语，不是去执行，就是在去执行的路上。

的确如此。这次，吴刚被评为浙江法院第二届“最美执行
干警”，就在去绍兴领奖的两个小时前，他还在腾空厂房。

在谈到如何破解执行难、如何让“老赖”成为过街老鼠时，
吴刚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

‘老赖’觉得自己欠钱，在法院有案子也没事，照样活得滋润，这
样的情况下，申请人当然会有不满，甚至将矛头对准法院。因
此，要解决‘执行难’，我认为必须让失信人寸步难行，继续加强
外部约束，完善征信体系、信用社会的建设，让‘老赖’失去生存

空间。”
此外，在吴刚看来，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和“执行难”加以区

分。在一些经济纠纷中，原告获得胜诉判决申请执行后，法院穷
尽执行手段，被告因官司缠身、资不抵债、破产等原因，无法实现
判决主文所确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不应当归入‘执行难’，而
属于市场经济给市场交易主体带去的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吴刚说。

为民讨薪不遗余力
义乌是一座国际性商贸城市，经济活跃，人口流动性大。

义乌法院的执行案件收、结案数量连续多年居全省前三，工作
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作为执行庭的副庭长，吴刚还身兼执行实
施一组组长。为此，吴刚统筹安排，根据组员的不同特点安排
具体工作，2016 年，吴刚带领的团队累计收案 6371 件，办结
5247件；全年实施拘留布控658人次，在公安机关协助下抓获
195人次，执结了一大批难案。

而这当中，有一些案件让吴刚觉得执行工作虽累，内心却
是快乐的。

那是去年正月，各大学校开学在即，可申请人老周的5000
元工资款被老板从年前拖到年后，再拿不到钱，孩子的学费都
没有着落了。无奈，老周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吴刚为了
帮助申请人老周拿到5000元工资款，晚上10点深入山区的养
殖场蹲守被执行人，并将其传唤至法院。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一
次性付清所有款项。当收到工资款时，老周感动地说：“谢谢政
府、谢谢法院！我小孩的学费有着落了。”

吴刚说，听到这些话时，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执行关乎民
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深深影响着法院的权威，因而他
对每个案子不敢有丝毫马虎。像这样的冬季夜间执行，仅去年
春节前后，吴刚就参与了多次，他与干警兄弟们一起，进工厂商

厦，下田间地头，为农民工兄弟执行到位10余万元工资款。
一路走来，吴刚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

干警核心价值观，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庄严使命，把无私
的奉献和强烈的责任感，融入到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为了
实现“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目标，他说，自己会
一直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干好每一天的工作。

吴刚：去领奖前他还在腾空厂房
本报记者 王春苗

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吴刚，今年37岁，凭着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对工作的热爱，在基层法院埋
头奋斗了十六年，先后在义乌市人民法院做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现在是执行庭副庭长。
曾被省高院记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并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和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说起吴刚，同事跟朋友都说，他言语不多，工作起来却有一股子韧劲，工作勤奋，无私奉献。不过，
吴刚却调侃自己，陪院里执行干警兄弟们的时间比老婆孩子长多了，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深感惭愧。

但，作为执行庭的副庭长，吴刚和他的团队，忙是必然的，且忙得有滋有味。

本报2017年6月30日第10版刊登的《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万商汇
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温州特赛系统保护设备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内容有误，其中内文“6、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应为“6、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特此更正。

更

正

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以及东阳市凤凰通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东阳市凤凰通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拥有的下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的主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抵押权和其他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东阳市凤凰通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特通知各债务人
及其保证人、抵押人及其他义务人债权转让事实，并行催收。东阳市凤凰通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转让方，金
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通知如下：

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本通知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以及其他义务人应立即向金华市中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和任何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下设定的义务和责任。

所涉债权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截止基准日:2017年6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何亮

何亮

何亮

刘卫明

何军峰

何江峰

标的债权本
金余额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

900000

900000

标的债权利息余
额

1094000.00

1094000.00

1094000.00

364666.70

328200

328200

合同编号

借款编号

20150722402

20150722403

20150723401

20150722401

20150723402

20150723403

担保编号

FH20140725401

FH20140725401

FH20140725401

FH20140725401

FH20140903401

FH20140903401

担保（保证/质押/抵
押）人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何亮、刘卫明

上述债权本息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法院生效
的裁判文书确认的方式或债权文书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特此通知。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3日

(2017)浙0303破13号之一
2017年3月1日，本院根据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殿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恒
信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金属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现查明，恒信金属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恒信金属公司股东未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
文书资料，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为，恒信金属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
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裁定宣告温州市恒信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恒信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14号之一

2017年3月13日，本院根据孙永耿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利友流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友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现查明，利友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利友公司股东未向管理人提供财务账册、文书资
料，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为，利友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
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7年6月15日裁定宣告浙江利友流体设备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利友流体设备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1206号

王金叶：本院受理原告谢小红诉被告王金叶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目前无法联系，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1206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王金叶对林初联欠原告
谢小红的借款80000元及利息（月利率按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自2012年
7月7日起至2014年6月7日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案件受理费2597元，由王金叶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2334号

杨志锋：本院受理原告申小华诉被告杨志锋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目前无法联系，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23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申小华与被告杨志锋离婚；二婚生
女儿杨洋随被告杨志锋生活，原告申小华承担先养费
210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申小华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17号

本院于2017年6月1日根据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对温州市骅太包装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天原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
年8月1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苍南
县龙港镇华百广场竹园阁406室，7月15日申报地址苍
南县龙港镇世纪大道正丰大厦 2 楼，邮政编码：
325802，联系电话：0577-64225617、13858783663，联
系人：郭玲玲），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8月22日下午3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

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631号

刘中：本院受理原告沈忱与被告刘中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11民初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908号

许卫国、嘉善勤增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郎
克勤与被告许卫国、嘉善勤增电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90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许卫国、嘉善勤增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郎克勤借款本金500000元；
二、被告许卫国、嘉善勤增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归还原告郎克勤借款逾期利息（以500000元
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10月9日起，按每日万分
之五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5027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0924
元，由原告郎克勤负担45834元，被告许卫国、嘉善勤
增电子有限公司承担509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的舟
山含之美商贸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
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舟山市汇力绳
缆有限公司、舟山市鼎亨石化有限公司、舟山含之美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4599.76】万元，其中：债权本金【3534.76】万元，利息【1065】
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月【30】日止。该
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浙江正达船舶修造有
限公司名下定海区干览镇东升村工业土地设定抵押担保，土地面积
98956㎡（定海区国用2010第105-20059号），提供6550.89万元最高
抵押，抵押人舟山市汇力绳缆有限公司以其自有八股机、车床等生
产设备设定抵押，竺平军以其名下位于定海区惠飞路 468 号 2 幢
792.87㎡办公楼以及名下车辆（2辆）设定抵押；保证人为舟山华康建
设有限公司、浙江舟山缘觉燃料油有限公司、浙江正达船舶修造有
限公司和竺平增、陈家科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本次挂牌转让将采取债权收益权转让的方式进行】。
交易条件：【本次转让付款方式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或者配资

付款；若选择配资付款，则买受人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配资成本
等请联系业务人员咨询】。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6】月【29】日，有效期
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洪经理】 联系电话：【0574-81891816】
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办公楼11

楼 邮政编码：【33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